
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补遗书1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招标编号：E3507000102802005001

原公告项目名称：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6年04月30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招标文件

更正内容：

（一）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一、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2.4最高投标限价”修改为：最高投标限价

为：223799万元，其中勘察设计费2160万元，施工总承包费221639万元。投标人的投标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均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一章  招标公告”——“1．招标条件”修改为：“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已由福建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闽发改网审交通

〔2026〕51号）批准建设，初步设计已由福建省交通运输厅以《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江西上饶至福建浦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工程初步设计

文件的批复》（闽交建审〔2026〕49号）批准，项目业主为：南平上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出资+多渠道筹措，出资比例

为省级承担51%、南平市承担49% ，招标人为 南平上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现对该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进行国内竞争性公开招标。

”

（三）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0.21”条款内容修改为：“根据省高指《关于推广应用桥

梁预应力智能张拉技术的通知》（闽高路工［2012］57 号）、《关于加强桥梁预应力孔道压浆质量控制的通知》（闽高路工［2014］154 号）

要求，为提高桥梁预应力张拉施工精细化程度，确保张拉质量和孔道压浆质量，在本项目桥梁预应力张拉施工中（含负弯矩预应力张拉）必须

使用桥梁预应力智能张拉技术，孔道压浆必须使用预应力智能压浆技术，应至少配备二套智能张拉设备和二套智能压浆设备（应具备远程数据

传输端口），所需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智能张拉设备及智能压浆设备应通过相关部门检验和鉴定，在高速公路施工实践证明质量稳定、数据

可靠的产品，满足“实时跟踪、智能控制、及时纠错”的技术要求。孔道压浆材料必须符合《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相

关规定， 所需费用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在报价之中，招标人将不另行支付。”

注：若招标文件中有相同内容，均做相同修改。

（四）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0.29.6”条款内容修改为：“为进一步提升隧道标准化施工的

专业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本项目隧道施工主要机械设备包括：拱锚一体台车、智能化自动喷射机械手、自行式仰拱栈桥、自动挂布台

车、智能二衬台车、电缆沟作业台车、液压凿岩台车（不做硬性要求）。”

注：若招标文件中有相同内容，均做相同修改。

（五）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0.30”条款内容修改为：“合同价款形式：本项目采用总价

合同模式。承包人应在施工图设计批复后 60 天内，依据批复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本招标文件技术规范、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及《公路工

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 版)》工程量清单格式，编制最终报价工程量清单，清单单价应按投标报价k值进行下浮，并提交对应的单价分析资

料。发包人将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对最终工程量清单进行审定，最终审定后的报价工程量清单总金额不超过投标报价且其中100 章的金额

不高于报价工程量清单总金额的10％。如最终审定后的报价工程量清单金额低于中标人投标报价，则审定价低于中标价的差额部分的 50%归承

包人所有，待竣工结算审计完成后一次性支付。合同价款的支付：发包人根据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向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支付勘察设计

费、施工总承包费。”

（六）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增加第10.32条款，增加条款内容为：“中标人编制工程量清单时，

党建馆建设费用应按600万元编制，交能融合费用应按3300万元编制，信息化费用应按666万元编制，以上项目依据变更项目作价原则，据实结

算。”

（七）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福建省高速公路项目专用合同条款（施工部分）”--第15.1.变更的范围和内容中增

加第（7）、（8）两种允许调整合同费用的情形，增加情形合同条款表述如下：“（7）桥梁桩基总桩长变化累计超过初步设计总工程量的

20%；隧道Ⅳ、Ⅴ级围岩总长度累计增减超出初步设计总长度的20%；（8）清表土超出原定弃土场范围10公里以外的增运费用。”

（八）本项目设计不考虑BIM技术应用，原招标文件中针对BIM有关约定不再适用，现统一予以删除。

（九）本项目原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前附表”——条款号2.1.1、2.1.3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第1、(2)a及第2.(1)a中“招标编

号”修改为：“招标编号（若有要求）。”

三、答疑澄清



（一）问：我单位以联合体形式参投本项目，其中A(勘察设计单位)作为联合体牵头人，B(施工单位)和C(施工单位)作为联合体成员方。A和B为

同一家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C为B的全资子公司，请问是否满足勘察设计任务和施工任务由独立投标人或者由联合体所有成员隶属于同一母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或者母公司与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实施的得2分？

答：满足。

（二）问：根据招标公告:“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以下条件:3.1.1若为独立投标人应满足以下条件:(1)投标人应为在

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2)投标人应同时具备有效的1、2和3项资质:1勘察资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工

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工程测量)甲级资质;(2设计资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

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公路行业(公路、交通工程)专业甲级资质;3施工资质: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并具备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3.1.2若为联合体

投标人应满足以下条件:(1)联合体各方均应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2)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有效的1和2项资

质:1勘察资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工程测量)甲级资质;2设计资质: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公路行业(公路、交通工程)专业甲级资质。(3)联合体其

他成员方应具备与其承担的工程内容相适应的资质，并具备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请问:“若为联合体投标人应满足以下条

件:......(3)联合体其他成员方应具备与其承担的工程内容相适应的资质”。是否可以理解为:联合体其他成员方中承担路基或路面或机电施工

工作的成员方具备对应的专业承包资质也满足要求?如:承担路基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方，具备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或承担路面施

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方，具备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或承担机电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方，具备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资质也满足要求?请予明确。

答：满足。

（三）问：如为联合体承接的工程总承包项目业绩，在该项目中承担施工土建任务，该项目业绩是否满足土建施工业绩加分要求?

答：满足。

（四）问：福州市招投标制作软件中，唱标信息部分则需要填写联合体成员名称并加盖单位章，请问是否可以仅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电子签章

即可?

答：联合体牵头人进行电子签章即可。

（五）问：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前附表条款号2.1.1、2.1.3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第1、(2)a:投标函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项目名

称、招标编号、补遗书编号(若有)、工期、工程质量要求及安全目标;及第2.(1)a:投标函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项目名称、招标编号、补遗书

编号(若有)、投标报价(包括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因后附投标文件格式，投标函格式中无需填写招标编号，建议删除两处的“招标编号”字

眼。

答：详见本补遗书第二条第（九）点。

（六）问：招标文件第五章发包人要求一、BIM技术应用和数字化勘测交付要求中要求:应优先采用BIM软件开展设计工作，并对工可阶段、初设

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交付成果的内容及文件数据格式做统一规定。因本次招标内容仅包含施工图设计阶段，建议此条删除“工可阶段、初设

阶段”字眼。

答：详见本补遗书第二条第（七）点。

（七）招标文件P519承包人建议书标题为“（二）后续服务安排及项目实施与设计施工进度计划”，字面理解是分为：“后续服务安排、项目

实施与设计施工进度计划”两部分，还是“后续服务安排、项目实施、设计施工进度计划”三部分，建议明确。

答：按“后续服务安排、项目实施与设计施工进度计划”两部分。

（八）招标文件P519承包人建议书采用A3页面横向两栏排版，总页数不得超过100页，文字总数不限。A3版面是否允许插入设计图纸、示意图等

附图；若允许，图纸能否采用A3横向单栏通版排版，不受正文两栏格式约束，同时图纸图框样式、规格、标准是否有统一指定要求？本建议书

是否对字体、字号、行距等版式细节有统一强制性规定。

答：A3版面允许插入设计图纸、示意图等附图，可采用A3横向单栏通版排版，不受正文两栏格式约束。图纸图框样式、规格、标准没

有统一指定要求，本建议书不对字体、字号、行距等版式细节有统一强制性规定。

四、其他补充事项

本补遗书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效力，供投标人自行查阅和下载，由投标人自行打印成书面文件，招标人不再

以其它方式通知投标人。请投标人在开标前随时登录发布本项目招标公告的相关网站查看本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若因投标人的疏忽而未及时

发现本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的，后果自行承担。

五、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招 标 人：南平上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仙阳镇荣华大道 9 号 荣华山创业创新中心四楼                                    

邮政编码：353400                                    



联 系 人：黄先生

电    话：13850927728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高速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林浦路367号林浦广场一号楼一层

邮政编码：350000

联 系 人：林至欢、王劭文（项目负责人）

电    话：15206045493、17850045289、0591-38705329

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

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18号交通综合大楼21层

邮政编码：350001

联 系 人：郑先生

电    话：0591-87077292

投诉受理单位：南平市交通运输局

地    址：南平市建阳区南林核心区广场西路79号3层B区

邮政编码：353400

联 系 人：/

电    话：0599-8736016

                                         2026年6月12日


